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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明确企业上市的节点标准和激励政策的具体操作办法，现对《港闸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实施意见》中的激励政策，提出如下实施细则：
一、奖励依据
根据《港闸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港闸政〔2011〕267号）及“一企一策”协议书的约定，区内企业凡达到本细则规定的上市节点标准的，可按节点给予最高总额250万元的奖励。
二、节点标准
1.进入上市轨道。与券商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均签订了协议，进入上市程序、制定详细上市工作计划，并进行实质性运作。
2.股份制改造。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后，完成工商登记，取得股份公司营业执照。
3.辅导备案。由辅导机构向证监局提交辅导备案申请文件,并由证监局出具受理通知。
4.第二次股份制改造。（天交所上市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后，完成工商登记，取得股份公司营业执照。
5.报会。企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递交申报材料，证监会受理同时开具受理回执。
6.过会。通过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，证监会进行公示。
7.买壳上市。企业通过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来取得上市的地位，并注入自己有关业务及资产，实现间接上市，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至我区。
三、审批程序
1.申请。企业对照节点，如实填写相关奖励审批表，并附相关资料，向属地街道（开发区）申报。
2.初审。企业所属地街道（开发区）对企业的申请及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把关，确认符合奖励条件的，由街道（开发区）分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报区上市办，由区上市办负责审核。
3.会审。区上市办在审核通过后，及时牵头组织区相关成员部门（单位）进行验收会审。
4.审定。区企业上市领导小组进行审核决定，并履行审批手续。
5.兑现。区财政局根据区领导审批意见及时予以兑现。
四、附则
1.企业进入上市程序并与中介机构签约后，须及时报经街道（开发区）向区上市办备案，方可享受上市的相关奖励。
2.本实施细则由区上市办负责解释。
3.本实施细则施行时间与《港闸区关于加快推进全区上市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同步。

